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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刚泰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03

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发行

127,626,944

股股份、向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37,537,336

股股份、向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22,522,40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2,536,44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

行。

四、本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2

月

2

日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其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全文及摘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公司

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反馈要求、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拟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重组报告书签署之后发生

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实，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如下（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

相同含义）：

1

、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中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修订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以及

"

第十三章 本次交易特别风险提示

"

中删除了本次重组存在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2

、补充说明了本次重组是否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形，以及是否满足相关条件，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

"

第

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之

"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

"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之

"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

法》第十二条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定

"

。

3

、补充说明了本次配套融资的相关情况，包括本次配套融资的必要性和目的、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本次配套融资失败

的补救措施等，详见

"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之

"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

之

"

（一）交易概况

"

，

"

第六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之

"

五、本次配套融资的相关情况

"

。

4

、根据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分别签署的《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函》，修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安排、锁定期安排、探矿权减值测

试及相关股份补偿安排，详见

"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之

"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

之

"

（四）本次交易的发行数量和锁定期安

排

"

、

"

（五）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

和

"

（六）探矿权减值测试及相关股份补偿安排

"

，

"

第七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之

"

三、

《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

，以及

"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之

"

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三十

四条的规定

"

。

5

、由于控股股东刚泰集团增持公司股份，修订了刚泰集团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比例，详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

基本情况

"

之

"

二、刚泰控股设立及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

之

"

（二）公司历次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

，

"

第六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之

"

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

。

6

、补充了经审计的大冶矿业

2012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主要无形资产

的账面价值，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

及主要负债情况

"

和

"

（七）最近四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

，

"

第十章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

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影响

"

之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

"

之

"3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分析

"

，

"

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三、拟购买资产财务信息

"

。

7

、补充了徐建刚、刚泰集团直接或间接持股或控制的下属企业情况，增加了上海刚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祖晟

投资有限公司，详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之

"

六、刚泰控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最近三年变动情况

"

之

"

（六）下

属企业情况

"

。

8

、补充说明了

2008

年

3

月大冶矿业股权转让的价格与本次交易的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

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二）历史沿革

"

之

"4

、

2008

年

3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

。

9

、补充了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大冶矿业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和《采矿权抵押合同之补充协议》有关

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情况

"

之

"1

、主要资产

"

之

"

（

3

）主要无形资产

"

。

10

、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拥有的

12

项

2013

年

1

月到期的探矿权的延期事宜和其中

11

项探矿权在办理延期时的面积

缩减事宜，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

主要负债情况

"

之

"1

、主要资产

"

之

"

（

3

）主要无形资产

"

之

"(b)

大冶矿业拥有的探矿权

"

、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四、大

冶矿业拥有的矿业权的评估情况

"

之

"

（四）探矿权面积调整对于矿业权评估值的影响

"

。

11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

231,533.8

平方米租赁土地使用权的租金支付和备案登记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

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之

"1

、主要资产

"

之

"

（

3

）主

要无形资产

"

之

"(c)

土地使用权

"

。

12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主要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

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之

"3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主要情况

"

。

13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十）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14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管理层的稳定性、专业背景以及矿业开发冶炼以及地质勘探等业务的经营管理能力，详见

"

第

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的主要情况

"

之

"

（十一）大冶矿业管理层的情况

"

。

15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大桥金矿的试生产和矿石销售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

营业务情况

"

之

"

（一）主要产品及服务

"

之

"1

、矿产资源开发

"

，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情

况

"

之

"

（五）资源储量情况、主要产品产量及销售情况

"

之

"2

、主要产品及销售情况

"

之

"

（

1

）矿产资源开发

"

。

16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地质咨询服务业务的业务模式以及

2012

年地质咨询服务的客户和收入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

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情况

"

之

"

（四）主要经营模式

"

之

"3

、销售模式

"

之

"

（

2

）地质咨询服务

"

，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情况

"

之

"

（五）资源储量情况、主要产品产量及销售情况

"

之

"2

、主要产品及

销售情况

"

之

"

（

2

）地质咨询服务

"

。

17

、补充了大冶矿业

2012

年度采购劳务和机器设备的情况，并补充说明了甘肃省地质调查院提供勘探服务的情况，详

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情况

"

之

"

（六）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及采购情况

"

之

"1

、矿产资源

开发

"

之

"

（

3

）报告期内的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

。

18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大桥金矿的尾矿库及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

的主营业务情况

"

之

"

（八）环境保护情况

"

之

"4

、尾矿库及环保设施建设

"

。

19

、补充说明了评估过程中未考虑大冶矿业采矿权抵押对大冶矿业

100%

股权评估价值的影响的原因，详见

"

第五章 拟

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三、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

之

"

（三）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结果

"

之

"7

、无形资产

"

之

"

（

1

）矿业权

"

。

20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

100%

股权收益法评估过程折现率取值的合理性，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三、拟购

买资产评估情况

"

之

"

（四）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

"

之

"2

、折现率取值合理性分析

"

。

21

、补充说明了大冶矿业整体资产评估中的固定资产以及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与大桥金矿采矿权和大桥一带探矿权的评

估值不存在重复估值的情况，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四、大冶矿业拥有的矿业权的评估情况

"

之

"

（一）大桥金矿

和地质工作程度达到详查阶段的探矿权的评估情况

"

之

"2

、主要参数的选取

"

之

"

（

2

）主要经济参数

"

之

"

（

iv

）无形资产

"

。

22

、补充说明了大桥金矿采矿权和大桥一带探矿权矿业权评估中选取金银价格水平的合理性，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

产的情况

"

之

"

四、大冶矿业拥有的矿业权的评估情况

"

之

"

（一）大桥金矿和地质工作程度达到详查阶段的探矿权的评估情况

"

之

"2

、主要参数的选取

"

之

"

（

2

）主要经济参数

"

之

"

（

vii

）销售收入

"

之

"

产品价格

"

。

23

、补充说明了大桥金矿采矿权和大桥一带探矿权矿业权评估折现率取值的合理性，详见

"

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情况

"

之

"

四、大冶矿业拥有的矿业权的评估情况

"

之

"

（一）大桥金矿和地质工作程度达到详查阶段的探矿权的评估情况

"

之

"2

、主要

参数的选取

"

之

"

（

2

）主要经济参数

"

之

"

（

xi

）折现率及其合理性分析

"

。

24

、补充说明了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变更对上市公司投票权、人员、经营管理决策等的影响，详见

"

第六章 本次发

行股份情况

"

之

"

四、控股股东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

25

、补充说明了评估时选取预测成本的合理性，详见

"

第九章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

之

"

二、本次交易

价格公平合理性分析

"

之

"

（一）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公允性分析

"

之

"1

、大冶矿业同行业可比分析

"

之

"

（

1

）大冶矿业盈利能力

可比分析

"

。

26

、补充说明了可比交易中黄金金属量中可开采储量，以及与大桥金矿采矿权及大桥一带探矿权可开采储量单位评估

值的对比情况，详见

"

第九章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

之

"

二、本次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性分析

"

之

"

（一）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公允性分析

"

之

"2

、本次交易主要矿权评估作价合理性分析

"

。

27

、补充了《关于促进黄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原

[2012]531

号）对黄金供应情况的分析和对新建项目

最小规模的规定，详见

"

第十章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分析

"

之

"

（二）黄金的供需分析

"

之

"2

、黄金的

供应情况

"

，

"

第十章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分析

"

之

"

（五）进入黄金行业的主要壁垒

"

之

"1

、行业准入

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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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本次重组完成后其他关联方的情况，关联方增加了上海杭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刚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祖晟投资有限公司，详见

"

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

之

"

二、关联交易情

况

"

之

"

（一）本次交易对于刚泰控股关联交易的影响

"

之

"2

、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

"

之

"

（

1

）本次重组完成

后的关联方情况

"

之

"

（

iii

）其他关联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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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了本次重组前，浙江华盛达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认购浙江益杰实业有限公司的增资，和将房屋和相关土地

使用权出售给浙江世杰节能门窗有限公司两次交易的交易目的、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以及是否影响此次浙江华盛达股权出

售的定价，详见

"

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

之

"

三、上市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发生资产交易情况

"

之

"

（二）上述第二、第三

项交易目的和公允性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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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了刚泰控股

2012

年

11

月竞得的两项探矿权的相关情况，及交易目的和定价公允性，详见

"

第十四章 其他

重要事项说明

"

之

"

三、上市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发生资产交易情况

"

之

"

（一）资产交易情况概述

"

和

"

（三）上述第四项交易目的

和公允性分析

"

。

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1

日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７

收购人：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３

幢

１０１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３

幢

１０１

室

一致行动人：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樱花路

２８８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一致行动人：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河路

２２８

号

２０４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河路

２２８

号

２０４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６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刚泰控股拥有权益

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刚泰控股中拥有权

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由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本次发行股份由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两个部分组成。本次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根据交易各方共同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刚泰控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合计持有的大冶

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刚泰矿业将以其持有的大冶矿业

６８％

的股权认购本次刚泰控股发行股份约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刚泰投

资咨询将以其持有的大冶矿业

１２％

的股权认购本次刚泰控股发行股份约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股。 本次交易前，收购人之一致行动人

刚泰集团持有刚泰控股

１８．２２％

的股份；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收购人、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的刚泰控股的股权比例将由

１８．２２％

增至

５５．０８％

。 假设配套融资为

８．５８

亿元，发行价格

１３．７２

元

／

股，则收购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刚泰控股的股权比例将变为

４５．９５％

。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已获得股东

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可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且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

五、本次收购已获得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会、刚泰控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并且刚泰控股股东大会亦同意收

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收购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取得了中国证监会

核准。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以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刚泰矿业

／

收购人 指 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浙江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上市公司

／

刚泰控股 指 浙江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刚泰集团 指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大地矿业 指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公司

大冶矿业 指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刚泰投资咨询 指 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刚泰集团

、

刚泰投资咨询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刚泰矿业

、

刚泰集团和刚泰投资咨询

拟购买资产 指 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

、

刚泰投资咨询合计持有的大冶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刚泰控股持有的浙江华盛达的

８９．７８％

股权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 指 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的总称

甘肃省地调院 指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浙江华盛达 指 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

本 次交易

／

本次 重

组

指

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配套融资

。

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

提

，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

（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

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

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

配套融资的

生效和实施以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易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刚泰控股向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分别发行股份以购买其各自持有的

大冶矿业

６８％

、

２０％

和

１２％

的股权的交易

本次收购 指

刚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分别以其持有大冶矿业

６８％

和

１２％

的股权认购刚泰控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之交易

，

本次收购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组成部分

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资产出售协议

》

指 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署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署的

《

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

》

指

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

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资产出售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 指

《

资产出售协议

》

和

《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总称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其

补充协议

指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

总称

《

业绩补偿协议

》

指

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

关于

业绩补偿的协议

》

《

业绩补偿承诺函

》

指

刚泰矿业

、

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签署的

《

关于业绩补

偿的承诺函

》

《

业绩补偿协议

》

及相关承诺函 指

《

业绩补偿协议

》

与

《

业绩补偿承诺函

》

的合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经纬评估 指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

准则

１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收购报告书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６

］

１５６

号发布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 基本概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１

亿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３

幢

１０１

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３

幢

１０１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５０００５８８７３１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５６７１１１０５４２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矿产品销售（除专控）。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刚泰集团持股

９９．０９％

、施桂花持股

０．９１％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３

幢

１０１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０３８０００

（二）一致行动人之刚泰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刚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

８８０

万元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樱花路

２８８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４１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浙税字

３３１００４７０４６９１７７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４６９１７７－８

经营范围：纸箱、节日灯制造；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底），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服装、包装设备及配件销售，房地产开发（肆级）投资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

股东：徐建刚持股

７０％

、徐飞君持股

３０％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３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０３８０００

（三）一致行动人之刚泰投资咨询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河路

２２８

号

２０４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９８０５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５５９８１２６０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９８１２６５０－４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不得从事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股东：徐建刚持股

７５．７６％

、夏凤生等

４３

人持股

２４．２４％

（关于刚泰投资咨询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请见本报告书第一节之

“二、产权及控制关系”部分的相应描述）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河路

２２８

号

２０４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０３８０００

（四）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徐建刚先生。 徐建刚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徐建刚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创业，

１９９７

年出资成立刚泰集团，现任刚泰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裁职务，同时兼任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企

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上海市浙江商会执行副会长、上海台州商会常务副会

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常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二、 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产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刚泰矿业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２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刚泰矿业下属企业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１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８％

２

甘肃金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未从事实际业务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８０％

３

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矿业项目投资等非金融性项目投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７％

（二）一致行动人之刚泰集团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产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刚泰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２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徐建刚、刚泰集团直接或间接持股或控制的下属企业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权结构

１

上海刚泰置 业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

建筑装饰

；

建筑装潢材料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

货

，

化工原料

（

除危险品

），

批发

，

零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

涉及行政许

可证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５

，

０００

刚泰集团

１００％

２

上海益流置 业发展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

室内装潢

，

电子仪表

，

电子元件及部件

，

电机

，

制造

，

加工

，

计算机软硬件

，

五金电器

，

金属材料

，

汽车配件

，

批发

，

零售

。 （

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８

，

０００

上 海 刚 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３

上海铭远房 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 （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６

，

０００

上 海 刚 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４

台州华居房 地产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

上述经营范

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１５

，

０００

刚泰集团

９５．４％

施服彪

３％

张建兵

１．６％

５

甘肃刚泰房 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出租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与经营相关的咨询业务及国内贸易

（

涉及行政许可或转向审批的

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

１

，

０００

上 海 刚 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６

上海刚泰房 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

涉及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

）。

５

，

１８０

上 海 刚 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７０％

徐飞君

３０％

７

上海刚泰矿 业有限

公司

矿业投资

、

矿产品销售

（

除专控

）。 （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

１１

，

０００

刚泰集团

９９．０９％

施桂花

０．９１％

８

甘肃大冶地 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

（

不含特定品种

）

的加工及销售

；

水文工程

、

环保工程的施工

及测量

（

凭资质证

）；

地质咨询服务

；

黄金开采

（

凭开采黄金矿产批

准书经营

，

批准书有效期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６

，

０００

刚泰矿业

６８％

大地矿业

２０％

刚泰投资咨询

１２％

９

甘肃金能矿 业有限

责任公司

矿产品

（

不含特定品种

）

的加工及销售

；

水文工程

、

环保工程的施工

及测量

（

凭资质证

）；

地质咨询服务

１

，

０００

刚泰矿业

８０％

大地矿业

２０％

１０

贵州福茂源 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矿业项目投资等非金融性项目投资

１

，

０００

刚泰矿业

５７％

张嘉明

４３％

１１

浙江刚泰控 股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

，

矿业投资

，

货运代理

，

设备

、

自有房屋租赁

，

装卸

、

仓储

（

除危险品

）

服务

，

物流信息咨询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矿产品

、

汽

车

（

不含小轿车

）、

纸浆

、

纸及纸制品的销售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培训及技术转让

，

商品的包装服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建筑装

潢工程承包

１２

，

６８８．８５６３

刚泰集团

１８．２２％

１２

上海刚泰文 化发展

有限公司

工艺美术用品的制作及销售

，

首饰的销售

，

图书报刊销售

、

出租

，

文

化艺术交流与策划

，

商务信息及投资咨询

（

除经纪

），

展览展示服

务

，

广告设计与制作

，

实业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刚泰集团

８０％

徐建刚

２０％

１３

上海刚泰混 凝土有

限公司

混凝土制品

，

建筑材料

，

新型墙体材料

，

钢材

，

木材

，

五金电器

，

陶瓷

制品

，

批发

，

零售

，

五金配件

，

木工机械设备

，

加工

，

制造

，

挖土方

，

水

泥搅拌

；

生产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和特种混凝土

、

各类混凝土预

制构件

；

商品混凝土运输及泵送业务

。 （

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

２

，

９５０

刚泰集团

９０％

徐建德

１０％

１４

上海刚泰实 业有限

公司

实业投资

，

仓储

，

房屋维修

，

包装服务

，

货运代理

，

国际航空

、

海上

、

陆上货物运输代理

，

自有设备租赁

（

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

展览展

示

，

物业管理

，

货物装卸

、

搬运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建

筑材料

、

钢材

、

木材

、

水泥

、

五金电器

、

陶瓷制品

，

砼制品

，

销售

：

五金

配件

、

木工机械设备

，

加工

，

制造

：

挖土方

，

自有房屋租赁

５

，

０００

徐建刚

１００％

１５

上海泰苑酒 店有限

公司

餐饮企业管理

２

，

１８０

刚泰集团

５１％

徐建刚

３９％

徐飞君

１０％

１６

上海珠光投 资发展

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

，

项目投资

，

房地产投资

，

标准厂房出租

，

国内贸易

（

除专

控商品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

３

，

０００

刚泰集团

１００％

１７

上海刚泰投 资咨询

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以上咨询均不得从事经纪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

投资管理

５０

徐建刚

７５．７６％

夏 凤 生 等

４３

人

２４．２４％

１８

上海刚泰市 政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建设

（

凭许可证经营

）；

机械设备租赁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

２

，

１８８

刚泰集团

７０％

施服彪

３０％

１９

上海祖晟投 资有限

公司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３０

徐飞君

１００％

注：徐飞君为徐建刚之妻，施桂花为徐建刚之母，徐建德为徐建刚之弟，施服彪为徐建刚之舅。

（三）一致行动人之刚泰投资咨询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产权控制关系图

刚泰投资咨询系专为持有大冶矿业股权而设立的持股公司，目的是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上市公司激励和

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刚泰集团、刚泰控股及大冶矿业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刚泰投资咨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徐建刚将其持有的刚泰投资咨询

１４．２４２４％

股权分别转让

予何庭刚等

４１

名自然人，同意夏凤生将其持有的刚泰投资咨询

４．６７２％

股权分别转让予周锋和何庭刚。 同日，徐建刚与何庭

刚等

４１

名自然人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夏凤生与周锋和何庭刚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就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

宜达成一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刚泰投资咨询就本次股权转让于上海市工商局浦东新区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刚泰投资咨询与其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刚泰投资咨询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的姓名 出资金额

（

元

）

比例

（

％

）

１

徐建刚

３７８

，

７８８ ７５．７５７６

２

夏凤生

２６

，

６４０ ５．３２８０

３

周锋

１７

，

７６０ ３．５５２０

４

何庭刚

７

，

７７０ １．５５４０

５

张炳宝

３

，

９９６ ０．７９９２

６

傅 强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７

张炜磊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８

金 梁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９

姜志坚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１０

吴 鹏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１１

黄海涛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１２

杨元武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１３

林国芳

３

，

３３０ ０．６６６０

１４

雒满余

２

，

６６４ ０．５３２８

１５

刘 宁

２

，

６６４ ０．５３２８

１６

邢乐锋

２

，

２２０ ０．４４４０

１７

朱进源

２

，

２２０ ０．４４４０

１８

刘 佳

２

，

２２０ ０．４４４０

１９

张 秦

２

，

２２０ ０．４４４０

２０

王新元

１

，

７７６ ０．３５５２

２１

孟令斌

１

，

７７６ ０．３５５２

２２

张海忠

１

，

７７６ ０．３５５２

２３

阮孟国

１

，

７７６ ０．３５５２

２４

林云丽

１

，

５５４ ０．３１０８

２５

张瑜岚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２６

于湘泳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２７

许玉琴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２８

于福壮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２９

陈建刚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３０

郭苏方

１

，

１１０ ０．２２２０

３１

胡效军

８８８ ０．１７７６

３２

杨继祯

８８８ ０．１７７６

３３

张晓东

８８８ ０．１７７６

３４

盛 晟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３５

陆惠萍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３６

曲敬刚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３７

李贵春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３８

焦志刚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３９

杨永天

６６６ ０．１３３２

４０

汪 瑛

４４４ ０．０８８８

４１

袁宇凯

４４４ ０．０８８８

４２

袁贺农

４４４ ０．０８８８

４３

董 鹏

４４４ ０．０８８８

４４

孙振坤

４４４ ０．０８８８

合计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大冶矿业

１２％

股权外，刚泰投资咨询无其他下属企业。

三、 主要业务情况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主要业务情况

刚泰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主要从事矿业投资、矿产品销售。 刚泰矿业目前投资设立了大冶矿业、甘肃金能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三家控股子公司。 大冶矿业目前拥有

１

个采矿权和

１７

个探矿权。 甘肃金能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定位是投资开发与大冶矿业不同的矿种或承接与矿业有关的特种工程项目， 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经

营。 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拥有

１

项位于贵州省福泉市地松镇轿顶山的铅锌矿探矿权，目前正在进行普查，尚不

具备开采和生产条件。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刚泰矿业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６３０

，

６２２

，

４７１．９０ ９２３

，

７７３

，

２７６．９４ １６７

，

９４１

，

５５１．７８ １３４

，

１３５

，

２４２．０２

负债总额

７５１

，

８９５

，

０８２．７９ １

，

０４９

，

８２７

，

１２３．４０ ３１４

，

０８５

，

９９２．８４ ２８３

，

６９２

，

０５５．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１

，

２７２

，

６１０．８９ －１２６

，

０５３

，

８４６．４６ －１４６

，

１４４

，

４４１．０６ －１４９

，

５５６

，

８１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４４

，

５７１

，

９０７．３９ －１４２

，

４４５

，

８２７．８５ －１５７

，

９９３

，

２７３．５１ －１５９

，

７５３

，

００９．３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３６

，

６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７１

，

６００．００ －

利润总额

－２

，

４４７

，

５８２．４８ ２７

，

６４３

，

３４２．８９ ３

，

５０３

，

２０２．１３ －１８

，

１７１

，

３０１．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１２６

，

０７９．５４ １５

，

５４７

，

４４５．６６ １

，

７５９

，

７３５．８０ －１７

，

２６０

，

６２０．４８

（二）一致行动人之刚泰集团主要业务情况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主要业务情况

刚泰集团

１９９７

年成立于浙江省台州市，是一家业务涉及房地产及实业、矿业、文化等业务板块的大型综合类民营企业。

刚泰集团各业务板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房地产及实业板块

刚泰集团的房地产业务主要由其拥有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刚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展。 上海刚泰置业有

限公司的业务区域主要在上海和浙江， 开发的项目主要包括位于浙江台州面积近

４０

万平方米的 “刚泰尚品”、“刚泰臻品”、

“刚泰一品”项目，位于甘肃西和县的

１５

万平方米的住宅及

２．７

万平方米的四星级酒店项目，位于上海面积达到

６０

万平方米

的“艺泰安邦”项目以及面积约

３．５

万平方米的“刚泰国际大厦”项目，以及最近开工启动的面积近

３０

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等。

刚泰集团的实业产业主要由上海刚泰实业有限公司开展。 上海刚泰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的项目主要包括位于上海的临港

物流园项目、珠光工业园的改扩建项目和三灶工业园的

２．５

产业项目等。

（

２

）矿业板块

刚泰集团的矿业板块业务主要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刚泰矿业及刚泰矿业的控股子公司大冶矿业开展。 大冶矿业拥有

１

个

金矿采矿权以及

１７

个金、铜、铅锌矿等探矿权。 刚泰矿业近年来采取了风险探矿、矿产开发、矿业投资、技术研究和资本运作

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且得到了良好的社会评价。

（

３

）文化板块

刚泰集团的文化板块业务主要通过上海刚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 上海刚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了面积达

１

万平

方米的刚泰美术馆，并且目前已逐步形成了集艺术品收藏、书画原创、艺术品加工、系列会展为核心的业务体系。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刚泰集团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４

，

９４８．３７ ３８５

，

９６６．０３ ３１５

，

１２７．７７ ２９４

，

５７３．３６

负债总额

２６４

，

４２０．２１ ２３２

，

５０２．８８ １７４

，

７８０．７８ １５８

，

２８８．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６０

，

５２８．１６ １５３

，

４６３．１５ １４０

，

３４６．９９ １３６

，

２８４．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６０

，

５２８．１６ １５３

，

４６３．１５ １４０

，

３４６．９９ １３６

，

２８４．４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２９３．２０ １６４

，

５８９．７１ ９２

，

３５８．９４ １７８

，

５８３．１８

利润总额

５

，

２７９．１０ １８

，

５６５．０２ １０

，

３１６．６５ ３９

，

６１４．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８８３．０１ １３

，

０５４．２５ ８

，

８６２．５８ ２９

，

５２２．８５

（三）一致行动人之刚泰投资咨询主要业务情况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主要业务情况

刚泰投资咨询设立的目的是持有大冶矿业

１２％

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没有具体的经营业务。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成立，只有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７

，

７００

，

０７８．９０

负债总额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５００

，

０７８．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００

，

０７８．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６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７８．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８．９０

四、 最近五年所受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刚泰矿业、刚泰集团、刚泰投资咨询均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任何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刚泰矿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徐建德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台州 无

周锋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亦未曾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二）刚泰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徐建刚 男 董事长兼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夏凤生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张扣宝 男 董事

、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周锋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徐建德 男 董事 中国 台州 无

徐飞君 女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亦未曾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三）刚泰投资咨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徐建刚 男 执行董事兼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何庭刚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亦未曾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六、 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刚泰集团除持有刚泰控股

１８．２２％

的股权外，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刚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七、 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刚泰矿业、刚泰集团与刚泰投资咨询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交易前，刚泰集团为刚泰控股的控股股东。 刚泰集团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将刚泰控股的房地产业务相关资产整体

出售，并以其控股子公司刚泰矿业持有大冶矿业

６８％

的股权认购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同时，刚泰投资咨询拟以其持有

大冶矿业

１２％

的股权认购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收购人与刚泰集团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收购人与刚泰投资咨询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故刚泰集团、刚泰投资咨询构

成刚泰矿业的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为增强刚泰控股的持续经营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刚泰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拟通过重大资产

重组，将刚泰控股的房地产业务相关资产整体出售，同时将发展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资源开发利用类资产注入刚泰控

股，从而尽快帮助刚泰控股实现主营业务战略转型。

本次重组完成后，刚泰控股的资本实力、核心竞争力将大幅提高，发展空间得以拓宽，刚泰控股将走上长期、持续的发展

道路，并致力于回报投资者，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基于上述目的，刚泰控股与刚泰矿业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签署

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拟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由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本次发行股份由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和配套融资两个部分组成。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刚泰控

股将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合计持有的大冶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刚泰矿业将

以其持有的大冶矿业

６８％

的股权认购本次刚泰控股发行股份约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 刚泰投资咨询将以其持有的大冶矿业

１２％

的股权认购本次刚泰控股发行股份约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股。本次交易前，刚泰集团持有刚泰控股

１８．２２％

的股份；在不考虑配套融资

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刚泰控股的股权比例将由

１８．２２％

增至

５５．０８％

。 假设配套融资为

８．５８

亿元，发行价格

１３．７２

元

／

股，则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刚泰控股的股权比例将变为

４５．９５％

。

二、 未来增持及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刚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均已承诺：其认购的刚泰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予转让。 在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锁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至刚泰控股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年度（即

２０１６

年）的

股份补偿数量确定之日之间，资产购买交易对方若发生减持行为，则其减持后仍持有刚泰控股股票数量不得低于已确定的补

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如有）以及补偿期限内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上述“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

包含因大冶矿业所拥有的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减值而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

三、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刚泰控股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控股股东刚泰集团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

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正式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甘肃省地调院召开院长办公会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出具甘地发［

２０１２

］

１４３

号《甘肃省地矿局关于地调院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资产置换的请示》，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大地矿业的股东甘肃省地调院做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刚泰矿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资产出售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刚泰投资咨询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资产出售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刚泰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并与相关方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资产出

售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刚泰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与相关方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甘肃省财政厅出具甘财资［

２０１２

］

７９

号《关于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置换的批复》，批准大地

矿业以其持有的大冶矿业

２０％

的股权参与刚泰控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大地矿业所持大冶矿业

２０％

的

股权价值为

５１

，

５０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刚泰控股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同意

刚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刚泰控股股份。

近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３

号），核准本次交易。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刚泰集团持有刚泰控股

２３

，

１２２

，

６８２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８．２２％

，为刚泰控股的控股股东；刚泰矿业、刚泰投资

咨询未持有刚泰控股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１３．７２

元

／

股，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刚泰控股总

股本将达到约？

３．１

亿股，其中刚泰矿业将持有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０．５７％

；刚泰投资咨询将持有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股，持

股比例为

７．１６％

；刚泰集团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为

７．３５％

。 刚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和刚泰集团将合计持有刚泰控股

１７３

，

２７２

，

０２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５５．０８％

。 模拟的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刚泰集团

２３

，

１２２

，

６８２ １８．２２ ２３

，

１２２

，

６８２ ７．３５

刚泰矿业

－ －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４０．５７

大地矿业

－ － ３７

，

５３７

，

３３６ １１．９３

刚泰投资咨询

－ －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７．１６

公众投资者

１０３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８１．７８ １０３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３２．９９

合计

１２６

，

８８８

，

５６３ １００ ３１４

，

５７５

，

２４５ １００

假设配套融资金额为

８．５８

亿元，配套融资发行价格按

１３．７２

元

／

股计算，配套融资完成后，刚泰控股的总股本将达到约

３．８

亿股，其中刚泰矿业将持有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３．８４％

；刚泰投资咨询将持有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５．９７％

；刚

泰集团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为

６．１３％

。 刚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和刚泰集团将合计持有刚泰控股

１７３

，

２７２

，

０２８

股，持股比

例为

４５．９５％

。

本次收购前后刚泰控股模拟的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刚泰集团

２３

，

１２２

，

６８２ １８．２２ ２３

，

１２２

，

６８２ ６．１３

刚泰矿业

－ －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３３．８４

大地矿业

－ － ３７

，

５３７

，

３３６ ９．９５

刚泰投资咨询

－ －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５．９７

其他特定投资者

６２

，

５３６

，

４４３ １６．５９

公众投资者

１０３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８１．７８ １０３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２７．５２

合计

１２６

，

８８８

，

５６３ １００ ３７７

，

１１１

，

６８８ １００

二、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主要由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三个部分组成。 本次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

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本次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

件。

（

１

）资产出售

刚泰控股将向刚泰矿业出售刚泰控股持有的浙江华盛达

８９．７８％

的股权。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刚泰控股将向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分别发行股份以购买其各自持有的大冶矿业

６８％

、

２０％

和

１２％

的股权。

（

３

）配套融资

刚泰控股将通过向不超过

１０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配套融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金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采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９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华盛达

１００％

股权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９

，

７６７．１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８

，

３１９．７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８．７３％

。 按照上述评估结果确定的拟出售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６

，

７２４．９８

万元，评估价值

为

３４

，

４０３．４４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８．７３％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最终确定拟出售资产交易价格为

３４

，

４０３．４４

万

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８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增发股份方式收购甘肃大冶

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冶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７

，

９６１．８６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２５７

，

５０６．１３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

，

１３４．２５％

。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最终确定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２５７

，

５０６．１３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Ａ

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即

１３．７２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刚泰控股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若刚泰控股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

述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即

１３．７２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并于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后，由刚泰控股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四）本次交易的发行数量和锁定期安排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作价和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向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非公开发行股份数约

１８７

，

６８６

，

６８２

股。 在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锁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至刚泰控股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年度（即

２０１６

年）的股份补偿

数量确定之日之间，资产购买交易对方若发生减持行为，则其减持后仍持有刚泰控股股票数量不得低于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

应回购股份数量（如有）以及补偿期限内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上述“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 包含因大

冶矿业所拥有的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减值而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

本次交易中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８．５８

亿元，以非公开发行底价

１３．７２

元

／

股计算，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６２

，

５３６

，

４４３

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刚泰控股已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与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

刚泰投资咨询也分别出具了《业绩补偿承诺函》。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无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２

年度内

或

２０１３

年度内实施完毕，补偿期限均为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 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

投资咨询承诺大冶矿业补偿期限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大冶矿业同期的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中联评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９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增发股

份方式收购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附件，大冶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５５５．８９

万元、

１３

，

０９３．９７

万元、

２０

，

３０５．７３

万元、

２７

，

３６８．７４

万元及

３３

，

３６２．２５

万元。

根据经纬评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７

号《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桥金矿采矿

权评估报告书》以及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８

号《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及相关附件，

大冶矿业拥有的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矿业权（即大桥金矿采矿权和大桥一带探矿权）的预测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大桥金矿采矿权预测利润数

１

，

２５７．０２ １５

，

０６０．２１ １９

，

００１．４０ １９

，

００１．４０ １９

，

００１．４０

大桥一带探矿权预测利润数

－ － ３

，

０００．０４ ９

，

３４４．３９ １４

，

３６０．８５

矿业权合计预测利润数

１

，

２５７．０２ １５

，

０６０．２１ ２２

，

００１．４４ ２８

，

３４５．７９ ３３

，

３６２．２５

由于大冶矿业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数低于大冶矿业拥有的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矿业权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

数，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以矿业权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数为大冶矿业的预测净利润数。

若大冶矿业在补偿期限内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上述预测净利润数， 则交易对方应就未达到上述预测净利润数的部分

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之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安排参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三、本次交易合同

的主要内容”部分的相应描述。

三、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资产出售协议》签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资产出售方：刚泰控股

资产购买方：刚泰矿业

２

、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拟出售资产为浙江华盛达

８９．７８％

股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９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拟出售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确定的拟出售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

３４

，

４０３．４４

万元；根据以上评估值，协议双方确定本次拟出售资产交易价格为

３４

，

４０３．４４

万元。

３

、支付方式

刚泰矿业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６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刚泰控股支付拟出售资产价款的

５１％

， 并于本协议生效后

９０

日内以

现金方式支付完毕全部价款。

４

、交割安排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刚泰控股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办理将拟出售资产交付予刚泰矿业或刚泰矿业指定第三方的

各项工作。

５

、拟出售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间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刚泰矿业享有或承担。

在过渡期内， 刚泰控股应妥善维护和正常经营拟出售资产， 除正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对拟出售资产进行交易或财产处置

外，不得对拟出售资产做出其他任何处置。

６

、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浙江华盛达现有职工将维持与浙江华盛达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

７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

（

１

）刚泰矿业受让拟出售资产经刚泰矿业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刚泰控股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且刚泰控股股东大会同意刚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取得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

５

）为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需的任何由或向第三方做出的同意（如需）已经适当地取得或做出且完全有效。

（

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

８

、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各项损失，各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但应在条件允许下

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

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十五日内，向其他各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

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签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签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资产购买方：刚泰控股

资产出售方：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

２

、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大冶矿业

１００％

股权，其中刚泰矿业持有

６８％

股权，大地矿业持有

２０％

股权，

刚泰投资咨询持有

１２％

股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８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增发

股份方式收购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拟购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２５７

，

５０６．１３

万

元；根据以上评估值，协议各方确定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２５７

，

５０６．１３

万元。

３

、定价依据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刚泰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即

１３．７２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刚泰控股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价格

１３．７２

元

／

股计算， 刚泰控股本次应向资产购买交易对方非公开发

行股份

１８７

，

６８６

，

６８２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其中应向刚泰矿业发行

１２７

，

６２６

，

９４４

股、应向大地矿业发行

３７

，

５３７

，

３３６

股、应向

刚泰投资咨询发行

２２

，

５２２

，

４０２

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刚泰控股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将根据

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刚泰控股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４

、资产交割及风险分担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应及时办理将本协议项下的拟购买资产置入刚泰控股的相关工作， 并协助刚泰控股办理相应的产权

过户以及工商变更等手续。

在交割日前， 拟购买资产的风险由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承担，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应对拟购买资产的毁损或者灭失承担责

任；在交割日后，该等资产的风险转由刚泰控股承担。

５

、拟购买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拟购买资产如产生亏损，由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承担，并由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

询按照所持大冶矿业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刚泰控股全额补足；如产生收益，则由刚泰控股享有。

过渡期间，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应妥善维护和正常经营拟购买资产，除正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对拟购买资产进行交易或财产

处置外，不得对拟购买资产做出其他任何处置。

６

、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大冶矿业现有职工将维持与大冶矿业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

７

、陈述与保证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向刚泰控股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的签署日、生效日和交割日：

（

１

）组织结构、资格和股权

ａ

）大冶矿业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可能导致大冶矿业破产、清算、解散、终止的情形。

ｂ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合法拥有大冶矿业的股权，大冶矿业的股权不存在质押、留置等担保、没有被采取冻结等司法强制

措施，亦不存在法律上及事实上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况或事实。

（

２

）资产和业务

ａ

）大冶矿业根据中国法律有权经营其正在经营的资产和业务。 大冶矿业已取得或正在办理为拥有和经营其财产和资产

以及开展其目前所经营的业务所需的一切有效批准和证照，且正在办理之中的批准和证照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ｂ

）除已向刚泰控股披露的以外，大冶矿业的资产未被设立任何抵押、质押；大冶矿业的资产均合法取得，大冶矿业对其资

产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处分权。

ｃ

）大冶矿业的经营中不存在因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版权、商标或类似的知识产权而导致第三人提出权利要求或者诉

讼的情形。

ｄ

）大冶矿业未签署任何非正常商务条件的经营合同或安排并因此对大冶矿业财务或资产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ｅ

）大冶矿业不存在对任何人的股权或类似于股权的投资或投资承诺。

（

３

）借款及其他债务

ａ

）除已向刚泰控股披露的以外，大冶矿业不存在任何未偿还的借款、或有事项和其他形式的负债；

ｂ

）大冶矿业没有收到任何债权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通知，将强制性地处置大冶矿业的任何资产；

（

４

）纳税

大冶矿业自设立以来依法纳税，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到期应缴未缴的税费，亦未遭受任何重大的税务调查或处罚。

（

５

）财务报表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向刚泰控股提供的大冶矿业的财务报表真实及公允地反映了大冶矿业于财务报表所对应时点的资

产、负债（包括或有事项、未确定数额负债或有争议负债）及大冶矿业截止财务报表所对应财务期间的盈利或亏损，符合所适

用的会计原则并真实反映了大冶矿业于财务报表所对应时点或期间的财务状况。

（

６

）无重大诉讼、纠纷

不存在任何针对大冶矿业的未决的或据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或大冶矿业所知可能提起的诉讼、仲裁、调查、权利主张或其

他程序，但单独或累积起来不会对大冶矿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调查、权利主张或其他程序除外。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

（

１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各自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刚泰控股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且刚泰控股股东大会同意刚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４

）大地矿业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取得甘肃省财政厅的批准或核准。

（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取得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

６

）为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需的任何由或向第三方做出的同意已经适当地取得或做出且完全有效。

（

７

）资产出售协议项下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

９

、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各项损失，各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但应在条件允许下

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

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十五日内，向其他各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

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１０

、锁定期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保证本次取得的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在资

产购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锁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至刚泰控股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年度（即

２０１６

年）的股份补偿数量确

定之日之间，资产购买交易对方若发生减持行为，则其减持后仍持有刚泰控股股票数量不得低于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应回购

股份数量（如有）以及补偿期限内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 上述“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 包含因大冶矿业

所拥有的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减值而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

（三）《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业绩补偿协议》由刚泰控股以及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即补偿义务人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订。

《业绩补偿承诺函》分别由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出具。

２

、盈利预测数额

根据中联评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８

号《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增发股

份方式收购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大冶矿业评估报告”）及相关附件，大冶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５５５．８９

万元、

１３

，

０９３．９７

万

元、

２０

，

３０５．７３

万元、

２７

，

３６８．７４

万元及

３３

，

３６２．２５

万元。

根据经纬评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７

号《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桥金矿采矿

权评估报告书》以及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８

号《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

“矿业权评估报告”）及相关附件，大冶矿业拥有的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矿业权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１

，

２５７．０２

万元、

１５

，

０６０．２１

万元、

２２

，

００１．４４

万元、

２８

，

３４５．７９

万元及

３３

，

３６２．２５

万元。

由于大冶矿业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低于矿业权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各方

同意，以矿业权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为大冶矿业预测利润数（以下简称“预测利润数”）。

３

、盈利预测补偿期限

无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２

年度内或

２０１３

年度内实施完毕，补偿期限均为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

４

、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差异的确定

刚泰控股应在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进行年度审计时对大冶矿业补偿期限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累积净利润数

（以下简称“实际利润数”）与大冶矿业同期累积预测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刚泰控股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大冶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５

、业绩补偿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如果大冶矿业在补偿期限内未实现预测利润数，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应每年将按照以下计算方

式计算出的股份数量向刚泰控股补偿。

（

１

）补偿方式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同意由刚泰控股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回购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出的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持有

的相应数量股份并予以注销。

（

２

）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每年需向刚泰控股补偿股份的总数量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利润数总和

－

已

补偿股份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刚泰控股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

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

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各方补偿股份的具体数量按照其各自持有大冶矿业股权的比例计算， 即该方于本协议签署日持有大

冶矿业股权的比例

×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需向刚泰控股补偿股份的总数量。

（

３

）补偿原则

如刚泰控股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实际回购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

益，应随之无偿赠予刚泰控股；如刚泰控股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行为的，上述公式中“认购股份总数”应

包括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而获得的相应股份数。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股份不冲回。

（

４

）股份回购实施时间

当大冶矿业在补偿期限内相应年度未实现预测利润数时， 则在刚泰控股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资

产购买交易对方应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乙方需向刚泰控股补偿的股份（以下简称“应回购股份”）数量并协助刚泰控股通知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将应回购股份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锁定；股份锁定后，资产购买交易对方不再拥有该等股

份的表决权且不享有分配股利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刚泰控股所有。 在补偿期间，已经累积的锁定股

份不得减少。 在补偿期限届满且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６

年）应回购股份数量确定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刚泰控股应在两个

月内就全部应回购股份的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通过，刚泰控股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

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并予以注销；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刚泰控股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

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则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承诺于

２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

股东 （“其他股东” 指刚泰控股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资产购买交易对方之外的股份持有

者），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刚泰控股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

股份。

（

５

）股份锁定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保证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 在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锁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至刚泰控股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年度（即

２０１６

年）的股份补

偿数量确定之日之间，资产购买交易对方若发生减持行为，则其减持后仍持有刚泰控股股票数量不得低于已确定的补偿期限

内应回购股份数量（如有）以及补偿期限内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 上述“已确定的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 包含因

大冶矿业所拥有的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减值而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

６

、探矿权减值测试及相关股份补偿安排

考虑到追加补偿探矿权均处于普查或预查阶段，尚未完成储量备案，后续需要通过进一步勘探开发确定其经济价值，能

否产生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并且本次交易中也未采用收益法评估，而是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或成本效用法进行评估，不

存在预测利润数指标。 为了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盈利预测补偿义务人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

询同意于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对追加补偿探矿权进行减值测试，即刚泰控股应于补偿期限内的每一年度末，聘请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追加补偿探矿权进行资产评估，若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了减值，则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将追加补偿

股份。

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需追加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追加补偿探矿权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追加补偿探矿权

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追加补偿探矿权期末减值额

＝

追加补偿探矿权当年末的评估价值

－

本次交易的矿权评估报告书相关补充说明中追加补偿

探矿权的评估值

若在补偿期限内，大冶矿业出售了追加补偿探矿权中的某一项或多项，且出售探矿权的出售价格低于本次交易的矿权评

估报告书及相关补充说明中的出售探矿权的评估值，则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出售价

差

／

每股发行价格 （出售价差

＝

出售探矿权的出售价格

－

本次交易的矿权评估报告书及相关补充说明中的出售探矿权的评估

值）。

上述追加补偿探矿权和

／

或出售探矿权的重新评估及追加补偿股份的情况， 将在相应的补偿期限或出售探矿权交易完成

年度所出具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所涉及股份的补偿方式、回购时间及具体实施安排，与《业绩补偿协议》中确定的盈利预

测补偿相关安排一致。

７

、《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未按

本协议约定向刚泰控股及时、足额支付补偿的，刚泰控股有权要求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每逾期一日，按未能支付的需补偿股份

市值的万分之五向刚泰控股支付违约金。

８

、《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争议解决方式

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如自争议发生之日起

６０

日内未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与诉讼相关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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